聯 合 聯 絡 小 組 商 定 於 一 九 九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繼 續 適 用 於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國 際 公 約 ：-

A.
政 治 、 外 交 及 防 務
1.
一 九 四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在 三 藩 市 簽 署 的 聯 合 國 憲 章 

2.
一 九 四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在 三 藩 市 簽 署 的 國 際 法 院 規 約 

3.
一 九 四 六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在 倫 敦 簽 署 的 聯 合 國 特 權 及 豁 免 公 約 

4.
一 九 四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在 紐 約 簽 署 的 聯 合 國 專 門 機 構 特 權 與 豁 免 公 約 

5.
一 九 六 一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在 維 也 納 簽 署 的 外 交 關 係 公 約 

6.
一 九 六 三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在 維 也 納 簽 署 的 領 事 關 係 公 約 

7.
一 八 九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簽 署 的 和 平 解 決 國 際 爭 端 公 約 

8.
一 九 零 七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簽 署 的 和 平 解 決 國 際 爭 端 公 約 

9.
一 九 二 五 年 六 月 十 七 日 簽 署 的 禁 止 在 戰 爭 中 使 用 窒 息 性 、 毒 性 或 其 他 氣 體 和 細 菌 作 戰 方 法 的 議 定 書 

10.
一 九 七 二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簽 署 的 禁 止 在 海 床 洋 底 及 其 底 土 安 置 核 武 器 和 其 他 大 規 模 毀 滅 性 武 器 條 約 

11.
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改 善 戰 地 武 裝 部 隊 傷 者 病 者 境 遇 公 約 

12.
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改 善 海 上 武 裝 部 隊 傷 者 病 者 及 遇 船 難 者 境 遇 的 公 約 

13.
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關 於 戰 俘 待 遇 的 公 約 

14.
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關 於 戰 時 保 護 平 民 的 公 約 

15.
一 九 六 八 年 七 月 一 日 在 倫 敦 ／ 莫 斯 科 ／ 華 盛 頓 簽 署 的 不 擴 散 核 武 器 條 約 

16.
一 九 七 二 年 四 月 十 日 在 倫 敦 ／ 莫 斯 科 ／ 華 盛 頓 簽 署 的 禁 止 細 菌 （ 生 物 ） 及 毒 素 武 器 的 發 展 、 生 產 及 儲 存 以 及 銷 毀 這 類 武 器 的 公 約 

B.
藥 物
17.
一 九 六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在 紐 約 簽 署 的 麻 醉 品 單 一 公 約 、 一 九 六 六 年 關 於 公 約 附 表 一 的 修 正 案 、 一 九 六 七 年 關 於 公 約 附 表 三 的 修 正 案 ， 以 及 一 九 七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修 訂 議 定 書 

18.
一 九 七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在 維 也 納 簽 署 的 精 神 藥 物 公 約 

19.
一 九 八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在 維 也 納 簽 署 的 聯 合 國 禁 止 非 法 販 運 麻 醉 藥 品 和 精 神 藥 物 公 約 

C.
國 際 犯 罪
20.
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在 巴 黎 簽 署 的 防 止 及 懲 治 滅 絕 種 族 罪 公 約 

21.
一 九 六 三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在 東 京 簽 署 的 關 於 在 航 空 器 內 的 犯 罪 和 其 他 某 些 行 為 的 公 約 

22.
一 九 七 零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在 海 牙 簽 署 的 關 於 制 止 非 法 劫 持 航 空 器 的 公 約 

23.
一 九 七 一 年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蒙 特 利 爾 簽 署 的 關 於 制 止 危 害 民 用 航 空 安 全 的 非 法 行 為 的 公 約 

24.
一 九 七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在 紐 約 簽 署 的 關 於 防 止 和 懲 處 侵 害 應 受 國 際 保 護 人 員 包 括 外 交 代 表 的 罪 行 的 公 約 

25.
一 九 七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在 紐 約 簽 署 的 反 對 劫 持 人 質 國 際 公 約 

26.
一 九 八 八 年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在 蒙 特 利 爾 簽 署 的 制 止 在 為 國 際 民 用 航 空 服 務 的 機 場 上 的 非 法 暴 力 行 為 的 議 定 書 

27.
一 九 一 零 年 五 月 四 日 在 巴 黎 簽 署 的 禁 止 流 通 淫 褻 性 刊 物 協 定 和 一 九 四 九 年 五 月 四 日 在 成 功 湖 簽 署 的 議 定 書 

28.
一 九 二 三 年 九 月 十 二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禁 止 流 通 和 販 賣 淫 褻 性 刊 物 國 際 公 約 和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在 成 功 湖 簽 署 的 議 定 書 

D.
國 際 私 法
29.
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在 海 牙 簽 署 的 關 於 向 國 外 送 達 民 事 或 商 事 司 法 文 書 和 司 法 外 文 書 公 約 

30.
一 九 五 八 年 六 月 十 日 在 紐 約 簽 署 的 承 認 及 執 行 外 國 仲 裁 裁 決 公 約 

31.
一 九 七 零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在 海 牙 簽 署 的 關 於 從 國 外 調 取 民 事 或 商 事 證 據 公 約 

32.
一 九 六 一 年 十 月 五 日 在 海 牙 簽 署 的 關 於 取 消 外 國 公 文 認 證 要 求 公 約 

33.
一 九 六 一 年 十 月 五 日 在 海 牙 簽 署 的 關 於 遺 囑 處 分 方 式 的 法 律 衝 突 公 約 

34.
一 九 七 零 年 六 月 一 日 在 海 牙 簽 署 的 承 認 離 婚 和 分 居 公 約 

35.
一 九 八 五 年 七 月 一 日 在 海 牙 簽 署 的 關 於 信 託 法 律 適 用 和 承 認 公 約 

36. 一 九 八 ○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簽 署 的 國 際 性 誘  兒 童 民 事 方 面 公 約
E.
海 關
37.
一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國 際 集 裝 箱 安 全 公 約 

38.
一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集 裝 箱 關 務 公 約 

39.
一 九 六 一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在 布 魯 塞 爾 簽 署 的 關 於 憑 ATA 報 關 單 證 臨 時 進 口 貨 物 海 關 公 約 

40.
一 九 九 零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在 伊 斯 坦 布 爾 簽 署 的 關 於 暫 准 進 口 的 公 約 

41.
一 九 六 一 年 六 月 八 日 在 布 魯 塞 爾 簽 署 的 關 於 在 展 覽 會 、 交 易 會 、 會 議 或 類 似 事 項 中 便 利 展 出 或 需 用 物 品 進 口 的 海 關 公 約

42.
一 九 二 三 年 十 一 月 三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簡 化 海 關 手 續 國 際 公 約 和 簽 約 議 定 書 

43.
一 九 五 零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在 成 功 湖 簽 署 的 關 於 進 口 教 科 文 用 品 協 定 

44.
一 九 五 二 年 十 一 月 七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關 於 便 利 進 口 商 業 樣 品 和 廣 告 材 料 國 際 公 約 

45.
一 九 五 四 年 六 月 四 日 在 紐 約 簽 署 的 關 於 便 利 旅 遊 海 關 公 約 和 關 於 進 口 旅 遊 宣 傳 資 料 和 材 料 附 加 議 定 書 

46.
一 九 五 四 年 六 月 四 日 在 紐 約 簽 署 的 關 於 臨 時 進 口 私 人 車 輛 海 關 公 約 

47.
一 九 五 六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關 於 臨 時 進 口 私 用 飛 機 、 遊 艇 海 關 公 約 

48.
一 九 五 六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關 於 臨 時 進 口 商 用 車 輛 海 關 公 約 

49.
一 九 六 一 年 六 月 八 日 在 布 魯 塞 爾 簽 署 的 關 於 臨 時 進 口 專 業 設 備 海 關 公 約 

50.
一 九 六 零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關 於 國 際 運 輸 中 使 用 貨 盤 海 關 處 理 措 施 的 歐 洲 公 約 

F.
海 洋 污 染
51.
一 九 六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在 布 魯 塞 爾 簽 署 的 國 際 油 污 損 害 民 事 責 任 公 約 、 一 九 七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在 倫 敦 簽 署 的 議 定 書 和 一 九 九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簽 署 的 議 定 書 

52.
一 九 六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在 布 魯 塞 爾 簽 署 的 國 際 干 預 公 海 油 污 事 故 公 約 和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日 在 倫 敦 簽 署 的 議 定 書 

53. 一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在 倫 敦 簽 署 的 防 止 傾 倒 廢 棄 物 和 其 他 物 質 污 染 海 洋 的 公 約 、 一 九 七 八 年 對 公 約 附 件 一 和 附 件 二 關 於 海 上 焚 燒 條 款 的 修 訂 、 一 九 八 零 年 對 公 約 附 件 一 和 附 件 二 關 於 所 列 物 質 清 單 的 修 訂 ， 以 及 一 九 八 九 年 對 公 約 附 件 三 的 修 訂 
54.
一 九 七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日 在 倫 敦 簽 署 的 防 止 船 舶 造 成 污 染 國 際 公 約 、 一 九 七 八 年 二 月 十 七 日 在 倫 敦 簽 署 的 議 定 書 ， 以 及 經 一 九 七 八 年 議 定 書 修 訂 的 公 約 的 附 則 三 和 附 則 五 

55.
一 九 七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在 布 魯 塞 爾 簽 署 的 建 立 國 際 油 污 損 害 賠 償 基 金 的 國 際 公 約 、 一 九 七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在 倫 敦 簽 署 的 議 定 書 和 一 九 九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簽 署 的 議 定 書 

G.
科 學 及 技 術
56.
一 九 六 七 年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分 別 在 倫 敦 、 莫 斯 科 及 華 盛 頓 簽 署 的 關 於 各 國 探 測 和 利 用 包 括 月 球 和 其 他 天 體 在 內 外 層 空 間 活 動 的 原 則 條 約 

57.
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分 別 在 倫 敦 、 莫 斯 科 、 華 盛 頓 簽 署 關 於 援 救 航 天 員 、 送 回 航 天 員 及 送 回 射 入 外 空 的 物 體 的 協 定 

58.
一 九 七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分 別 在 倫 敦 、 莫 斯 科 、 華 盛 頓 簽 署 的 空 間 物 體 造 成 損 失 的 國 際 責 任 公 約 

59.
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在 紐 約 簽 署 的 關 於 登 記 射 入 外 層 空 間 物 體 的 公 約 

60.
一 九 六 零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在 巴 黎 簽 署 的 關 於 核 能 方 面 第 三 方 責 任 公 約 、 一 九 六 四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在 巴 黎 簽 署 的 附 加 議 定 書 ， 以 及 一 九 八 二 年 簽 署 的 修 訂 議 定 書 

H.
民 航
61.
一 九 四 四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在 芝 加 哥 簽 署 的 國 際 民 用 航 空 協 定 ， 以 及 分 別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、 一 九 五 四 年 、 一 九 六 一 年 、 一 九 六 二 年 、 一 九 六 八 年 （ 布 宜 諾 斯 艾 利 斯 ） 、 一 九 七 一 年 、 一 九 七 四 年 和 一 九 七 七 年 （ 蒙 特 利 爾 ） 簽 署 的 修 訂 議 定 書 

62. 一 九 二 九 年 十 月 十 二 日 在 華 沙 簽 署 的 統 一 國 際 航 空 運 輸 某 些 規 則 公 約 和 一 九 五 五 年 海 牙 修 訂 議 定 書 


63.
一 九 六 一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在 瓜 達 拉 哈 拉 簽 署 的 統 一 非 締 約 承 運 人 所 辦 國 際 航 空 運 輸 某 些 規 則 以 補 充 華 沙 公 約 的 公 約 


64.
一 九 四 四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在 芝 加 哥 簽 署 的 國 際 航 班 過 境 協 定 

I.
商 船
65.
一 九 六 六 年 四 月 五 日 在 倫 敦 簽 署 的 國 際 船 舶 載 重 線 公 約 ， 以 及 一 九 七 一 年 、 一 九 七 五 年 和 一 九 七 九 年 簽 署 的 修 正 案 

66.
一 九 六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倫 敦 簽 署 的 國 際 船 舶 噸 位 丈 量 公 約 

67.
一 九 七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在 倫 敦 簽 署 的 國 際 海 上 避 碰 規 則 公 約 和 一 九 八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簽 署 的 修 正 案 

68.
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在 倫 敦 簽 署 的 國 際 海 上 人 命 安 全 公 約 和 一 九 八 一 年 、 一 九 八 三 年 、 一 九 八 八 年 簽 署 的 修 正 案 ， 以 及 一 九 七 八 年 六 月 一 日 簽 署 的 議 定 書 和 一 九 八 一 年 簽 署 的 議 定 書 修 正 案 

69.
一 九 七 八 年 七 月 七 日 在 倫 敦 簽 署 的 海 員 培 訓 、 發 證 及 值 班 標 準 國 際 公 約 和 一 九 九 五 年 簽 署 的 修 正 案 

70.
一 九 七 九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漢 堡 簽 署 的 國 際 海 上 搜 尋 救 助 公 約 

71.
一 九 七 四 年 四 月 六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聯 合 國 班 輪 公 會 行 為 守 則 公 約 

72.
一 九 八 九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在 倫 敦 簽 署 的 國 際 救 助 公 約 

73.
一 九 一 零 年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布 魯 塞 爾 簽 署 的 統 一 船 舶 碰 撞 某 些 法 律 規 定 的 國 際 公 約 

74.
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在 雅 典 簽 署 的 海 上 旅 客 及 其 行 李 運 輸 公 約 和 一 九 七 六 年 簽 署 的 議 定 書 

75.
一 九 六 五 年 四 月 九 日 在 倫 敦 簽 署 的 便 利 國 際 海 上 運 輸 公 約 ， 以 及 一 九 七 三 年 、 一 九 七 七 年 和 一 九 八 六 年 簽 署 的 修 正 案 

76.
一 九 一 零 年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布 魯 塞 爾 簽 署 的 統 一 海 難 救 助 若 干 法 律 規 則 國 際 公 約
77.
一 九 二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在 巴 塞 洛 納 簽 署 的 關 於 過 境 自 由 的 公 約 和 規 約

78.
一 九 二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在 巴 塞 洛 納 簽 署 的 國 際 性 通 航 水 道 制 度 公 約 和 規 約 

79.
一 九 二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在 巴 塞 洛 納 簽 署 的 承 認 無 海 岸 國 家 懸 掛 船 旗 權 利 宣 言 

80.
一 九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國 際 海 港 管 理 制 度 公 約 和 規 約 

81.
一 九 二 四 年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在 布 魯 塞 爾 簽 署 的 統 一 提 單 若 干 法 律 規 則 的 國 際 公 約 ， 以 及 一 九 六 八 年 和 一 九 七 九 年 簽 署 的 議 定 書 

82.
一 九 五 二 年 五 月 十 日 在 布 魯 塞 爾 簽 署 的 船 舶 碰 撞 中 民 事 管 轄 權 方 面 若 干 規 則 國 際 公 約

83.
一 九 五 二 年 五 月 十 日 在 布 魯 塞 爾 簽 署 的 統 一 船 舶 碰 撞 或 其 他 航 行 事 故 中 刑 事 管 轄 權 方 面 若 干 規 則 國 際 公 約 

84.
一 九 五 二 年 五 月 十 日 在 布 魯 塞 爾 簽 署 的 統 一 扣 留 海 運 船 舶 的 若 干 規 則 國 際 公 約 

85.
一 九 七 一 年 十 月 六 日 在 倫 敦 簽 署 的 特 別 行 業 客 船 協 定 和 一 九 七 三 年 簽 署 的 關 於 特 別 行 業 客 船 空 間 規 定 議 定 書 

86.
一 九 七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在 倫 敦 簽 署 的 海 事 索 賠 責 任 限 制 公 約 

J.
投 資 及 貿 易
87.
一 九 六 五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在 華 盛 頓 簽 署 的 解 決 國 家 和 他 國 國 民 之 間 投 資 爭 端 公 約 

88.
一 九 八 五 年 十 月 十 一 日 簽 署 的 關 於 建 立 多 邊 投 資  保 機 構 的 公 約

89.
一 九 二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在 巴 黎 簽 署 的 國 際 展 覽 會 公 約 和 分 別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十 日 、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、 一 九 七 二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在 巴 黎 簽 署 的 議 定 書 和 一 九 八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修 正 案

K.
衛 生
90.
一 九 六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在 波 士 頓 簽 署 的 國 際 衛 生 條 例 

91.
一 九 二 四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在 布 魯 塞 爾 簽 署 的 為 商 船 海 員 提 供 性 病 治 療 設 施 的 協 定 

L.
知 識 產 權
92.
一 八 八 三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在 巴 黎 簽 署 的 保 護 工 業 產 權 公 約 和 一 九 六 七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簽 署 的 修 正 案 

93.
一 八 八 六 年 九 月 九 日 在 伯 爾 尼 簽 署 的 保 護 文 學 和 藝 術 作 品 公 約 和 一 九 七 九 年 十 月 二 日 在 巴 黎 簽 署 的 修 正 案 

94. 一 九 五 二 年 九 月 六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世 界 版 權 公 約 和 議 定 書 

95.
一 九 五 二 年 九 月 六 日 簽 署 的 世 界 版 權 公 約 和 一 九 七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在 巴 黎 簽 署 的 修 正 案 

96.
一 九 七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保 護 錄 音 制 品 製 作 者 防 止 未 經 許 可 錄 製 其 錄 音 製 品 公 約 

97.
一 九 七 零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在 華 盛 頓 簽 署 的 專 利 合 作 條 約 ， 以 及 分 別 在 一 九 七 九 年 十 月 二 日 和 一 九 八 四 年 二 月 三 日 簽 署 的 修 正 案
M.
資 源
98.
一 九 七 三 年 三 月 三 日 在 華 盛 頓 簽 署 的 瀕 危 野 生 動 植 物 種 國 際 貿 易 公 約 

99.
一 九 七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巴 黎 簽 署 的 保 護 世 界 文 化 及 自 然 遺 產 公 約 

100.
一 九 四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在 華 盛 頓 簽 署 的 國 際 捕 鯨 公 約 和 一 九 五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在 華 盛 頓 簽 署 的 議 定 書 

101.
一 九 八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在 巴 塞 爾 簽 署 的 控 制 危 險 廢 物 越 境 轉 移 及 其 處 置 公 約 

102.
一 九 五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羅 馬 簽 署 的 東 南 亞 及 太 平 洋 地 區 植 物 保 護 協 定 和 一 九 六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日 簽 署 的 修 正 案 

103.
一 九 八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在 維 也 納 簽 署 的 保 護 臭 氧 層 維 也 納 公 約 、 一 九 八 七 年 九 月 十 六 日 在 蒙 特 利 爾 簽 署 的 關 於 消 耗 臭 氧 層 物 質 的 蒙 特 利 爾 議 定 書 、 一 九 九 零 年 關 於 消 耗 臭 氧 層 物 質 的 蒙 特 利 爾 議 定 書 的 倫 敦 修 正 案 、 一 九 九 二 年 關 於 消 耗 臭 氧 層 物 質 的 蒙 特 利 爾 議 定 書 的 哥 本 哈 根 修 正 案 

104.
一 九 七 一 年 二 月 二 日 在 拉 姆 沙 簽 署 的 關 於 特 別 是 作 為 水 禽 棲 息 地 的 國 際 重 要 濕 地 公 約 

105.
一 九 七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波 恩 簽 署 的 保 護 遷 徙 野 生 動 物 物 種 公 約 

N.
郵 政
106.
一 九 九 四 年 在 漢 城 和 一 九 九 五 年 二 月 在 伯 爾 尼 簽 署 的 萬 國 郵 政 公 約 和 最 後 議 定 書 ， 以 及 實 施 細 則 和 最 後 議 定 書 

107.
一 九 九 四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在 漢 城 簽 署 的 萬 國 郵 政 聯 盟 總 規 則 和 附 件 

108.
一 九 九 四 年 在 漢 城 和 一 九 九 五 年 二 月 在 伯 爾 尼 簽 署 的 郵 政 包 裹 協 定 和 最 後 議 定 書 ， 以 及 實 施 細 則 和 最 後 議 定 書 

109. 一 九 九 四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簽 署 的 郵 政 支 票 業 務 協 定


110. 一 九 九 四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簽 署 的 代 收 貨 價 郵 件 協 定

O.
國 際 勞 工 公 約
111.
一 九 二 零 年 七 月 九 日 在 熱 那 亞 制 定 的 最 低 年 齡 （ 海 上 ）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7號 ） 

112.
一 九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結 社 權 利 （ 農 業 ）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1號 ） 

113.
一 九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每 周 休 息 （ 工 業 ）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4號 ） 

114. 一 九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最 低 年 齡 （ 裝 貨 和 司 爐 ） 公 約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5 號 ）

115.
一 九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青 年 體 格 檢 查 （ 海 上 ）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6 號 ） 

116.
一 九 二 五 年 六 月 五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待 遇 平 等（ 意 外 賠 償 ）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9號 ） 

117.
一 九 二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海 員 協 定 條 款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22號 ） 

118.
一 九 二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海 員 遣 返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23號 ） 

119.
在 一 九 三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防 止 意 外 （ 碼 頭 工 人 ） 公 約 （ 修 訂 ）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32號 ） 

120.
一 九 三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井 下 作 業 （ 婦 女 ）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45號 ） 

121.
一 九 三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最 低 年 齡 （ 工 業 ） 公 約 （ 修 訂 ）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59號 ） 

122.
一 九 七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三 方 協 商 （ 國 際 勞 工 標 準 ）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44號 ） 

123.
一 九 一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在 華 盛 頓 制 定 的 失 業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2號 ） 

124.
一 九 一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在 華 盛 頓 制 定 的 分 娩 保 障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3號 ） 

125.
一 九 一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在 華 盛 頓 制 定 的 最 低 年 齡 （ 工 業 ）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5號 ） 

126.
一 九 二 零 年 七 月 九 日 在 熱 那 亞 制 定 的 失 業 賠 償 （ 船 舶 失 事 ）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8號 ） 

127.
一 九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最 低 年 齡 （ 農 業 ）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0號 ） 

128.
一 九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工 人 賠 償 （ 農 業 ）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2號 ） 

129.
一 九 二 五 年 六 月 十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工 作 賠 償 （ 意 外 ）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7號 ） 

130.
一 九 三 零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強 迫 勞 動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29號 ） 

131.
一 九 三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工 人 賠 償 （ 職 業 病 ） 公 約 （ 修 訂 ）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42號 ） 

132.
一 九 三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招 募 本 地 工 人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50號 ） 

133.
一 九 三 六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最 低 年 齡 （ 海 上 ） 公 約 （ 修 訂 ）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58號 ） 

134.
一 九 三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僱 傭 契 約 （ 本 地 工 人 ）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64號 ） 

135.
一 九 三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刑 事 制 裁 （ 本 地 工 人 ）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65號 ） 

136.
在 一 九 四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在 西 雅 圖 制 定 的 海 員 合 格 證 書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74號 ） 

137. 一 九 四 七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勞 工 督 察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81號 ） 
138.
一 九 四 八 年 七 月 九 日 在 三 藩 市 制 定 的 結 社 自 由 與 保 護 組 織 權 利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87號 ） 

139.
一 九 四 八 年 七 月 十 日 在 三 藩 市 制 定 的 青 年 （ 工 業 ） 夜 間 工 作 公 約 （ 修 訂 ）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90號 ） 

140.
一 九 四 九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船 員 住 房 公 約 （ 修 訂 ）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92號 ） 

141.
一 九 四 九 年 七 月 一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移 居 就 業 公 約 （ 修 訂 ）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97號 ） 

142.
一 九 四 九 年 七 月 一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組 織 權 利 及 集 體 談 判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98號 ） 

143.
一 九 五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有 薪 假 期 （ 農 業 ）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01號 ） 

144.
一 九 五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廢 除 強 迫 勞 動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05號 ） 

145.
一 九 五 八 年 五 月 十 三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海 員 身 分 證 書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08號 ） 

146.
一 九 六 零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放 射 防 護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15號 ） 

147. 一 九 六 四 年 七 月 九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就 業 政 策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22 號 ）

148.
一 九 六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青 年 體 格 檢 查 （ 井 下 工 作 ）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24號 ） 

149.
一 九 七 零 年 十 月 三 十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船 員 住 房 （ 補 充 規 定 ）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33號 ） 

150.
一 九 七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農 業 工 人 組 織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41號 ） 

151.
一 九 七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人 力 資 源 開 發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42號 ） 

152.
一 九 七 六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商 船 最 低 標 準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47號 ） 

153.
一 九 七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工 作 環 境 （ 空 氣 污 染 、 噪 音 和 震 動 ）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48號 ） 

154.
一 九 七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關 於 勞 動 行 政 管 理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50號 ） 

155.
一 九 七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（ 公 務 員 ） 勞 動 關 係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51號 ） 

156.
一 九 八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在 日 內 瓦 制 定 的 勞 工 統 計 公 約 （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160號 ） 

P.
人 權
157.
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在 紐 約 簽 署 的 消 除 一 切 形 式 種 族 歧 視 國 際 公 約 

158.
一 九 七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在 紐 約 簽 署 的 消 除 對 婦 女 一 切 形 式 歧 視 公 約 

159.
一 九 八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在 紐 約 簽 署 的 禁 止 酷 刑 和 其 他 殘 忍 、 不 人 道 或 有 辱 人 格 的 待 遇 或 處 罰 公 約 

160.
一 九 八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在 紐 約 簽 署 的 兒 童 權 利 公 約 

161.
一 九 零 四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在 巴 黎 簽 署 的 制 止 販 賣 白 奴 國 際 協 定 

162. 一 九 一 零 年 五 月 四 日 在 巴 黎 簽 署 的 制 止 販 賣 白 奴 國 際 公 約 和 一 九 四 九 年 五 月 四 日 在 成 功 湖 簽 署 的 修 訂 一 九 零 四 年 制 止 販 賣 白 奴 國 際 協 定 和 一 九 一 零 年 制 止 販 賣 白 奴 國 際 公 約 的 議 定 書 

163.
一 九 五 六 年 九 月 七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廢 止 奴 隸 制 、 奴 隸 販 賣 及 類 似 奴 隸 制 的 制 度 與 習 俗 補 充 公 約 

164.
一 九 五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在 紐 約 簽 署 的 婦 女 政 治 權 利 公 約 

165.
一 九 二 六 年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禁 奴 公 約 和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在 紐 約 簽 署 的 禁 奴 公 約 修 訂 議 定 書 

166.
一 九 二 一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制 止 販 賣 婦 女 及 兒 童 國 際 公 約 

167.
一 九 六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在 紐 約 簽 署 的 關 於 婚 姻 同 意 、 結 婚 最 低 年 齡 及 婚 姻 登 記 公 約 

168.
一 九 五 四 年 九 月 二 十 八 日 在 紐 約 簽 署 的 關 於 無 國 籍 人 地 位 公 約 

(169.
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在 紐 約 簽 署 的 經 濟 、 社 會 與 文 化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

(170.
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在 紐 約 簽 署 的 公 民 權 利 和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
Q.
建 立 國 際 組 織
171.
一 九 六 四 年 在 維 也 納 簽 署 的 萬 國 郵 政 聯 盟 組 織 法 ， 以 及 分 別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（ 東 京 ） 、 一 九 七 四 年 （ 洛 桑 ） 、 一 九 八 四 年 （ 漢 堡 ） 、 一 九 八 九 年 （ 華 盛 頓 ） 、 一 九 九 四 年 （ 漢 城 ） 簽 署 的 附 加 修 訂 議 定 書 

172. 一 九 五 零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在 布 魯 塞 爾 簽 署 的 建 立 海 關 合 作 理 事 會 公 約 
173.
一 九 五 六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在 紐 約 簽 署 的 國 際 原 子 能 機 構 規 約 

174.
一 九 四 四 年 在 華 盛 頓 簽 署 的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協 定 

175.
一 九 四 四 年 在 華 盛 頓 簽 署 的 國 際 復 興 開 發 銀 行 協 定 

176.
一 九 六 零 年 在 華 盛 頓 簽 署 的 國 際 開 發 協 會 協 定 

177.
一 九 五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在 華 盛 頓 簽 署 的 國 際 金 融 公 司 協 定 

178.
一 九 六 七 年 五 月 三 日 在 摩 納 哥 簽 署 的 國 際 水 道 測 量 組 織 公 約 

179.
一 九 一 九 年 在 凡 爾 塞 簽 署 的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章 程 

180.
一 九 四 八 年 三 月 六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公 約 

181.
一 九 七 六 年 九 月 三 日 在 倫 敦 簽 署 的 國 際 移 動 衛 星 組 織 公 約 

182.
一 九 七 一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在 華 盛 頓 簽 署 的 國 際 通 信 衛 星 組 織 協 定 

183.
一 九 四 七 年 十 月 十 一 日 在 華 盛 頓 簽 署 的 世 界 氣 象 組 織 章 程 

184.
一 九 四 六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在 紐 約 簽 署 的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組 織 法 

185.
一 九 六 七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在 斯 德 哥 爾 摩 簽 署 的 建 立 世 界 知 識 產 權 組 織 公 約 和 一 九 七 九 年 簽 署 的 修 正 案 

186. 一 九 五 六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簽 署 的 世 界 刑 事 警 察 組 織 章 程 與 規 則
187.
一 九 四 五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在 魁 北 克 簽 署 的 聯 合 國 糧 食 及 農 業 組 織 章 程 

188.
一 九 八 八 年 一 月 八 日 在 曼 谷 簽 署 的 亞 洲 太 平 洋 水 產 養 殖 中 心 網 絡 協 定 

189. 一 九 九 四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簽 署 的 設 立 亞 洲 – 太 平 洋 漁 業 委 員 會 協 定
190.
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在 馬 尼 拉 簽 署 的 建 立 亞 洲 開 發 銀 行 協 定 

191.
一 九 八 一 年 七 月 一 日 亞 洲 及 太 平 洋 郵 政 聯 盟 組 織 法 和 最 後 議 定 書
192.
一 九 七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曼 谷 簽 署 的 亞 洲 太 平 洋 地 區 電 信 組 織 章 程 

193. 一 九 八 二 年 四 月 一 日 亞 洲 和 太 平 洋 發 展 中 心 章 程
194. 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二 日 颱 風 委 員 會 規 約 和 議 事 規 則


195. 一 九 九 五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亞 洲 及 太 平 洋 統 計 研 究 所 章 程
196.
一 九 八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設 立 國 際 紡 織 品 和 服 裝 局 的 安 排 

197.
一 九 九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在 日 內 瓦 和 一 九 九 四 年 在 京 都 簽 署 的 國 際 電 信 聯 盟 組 織 法 和 公 約 

198. 一 九 七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生 效 的 設 立 亞 洲 、 遠 東 和 西 南 太 平 洋 動 物 生 產 及 健 康 委 員 會 協 定
199.
一 九 九 四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在 馬 拉 喀 什 簽 署 的 建 立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協 定 

R.
交 通
200.
一 九 四 九 年 九 月 十 九 日 在 日 內 瓦 簽 署 的 道 路 交 通 公 約 

S.
電 訊
201.
一 九 八 五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在 倫 敦 簽 署 的 在 領 海 和 港 口 內 使 用 國 際 海 事 衛 星 組 織 船 載 地 面 通 訊 站 國 際 協 定 

202.
一 八 八 四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在 巴 黎 簽 署 的 保 護 海 底 電 纜 公 約 、 一 八 八 六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在 巴 黎 簽 署 的 修 訂 這 條 公 約 的 保 護 海 底 電 纜 聲 明 ， 以 及 一 八 八 七 年 七 月 七 日 在 巴 黎 簽 署 的 保 護 海 底 電 纜 議 定 書 

T.
由 一 九 九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， 適 用 於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外 交 及 防 務 類 的 國 際 公 約 （ 這 些 條 約 於 回 歸 前 不 適 用 於 香 港 ）
203.
一 九 七 一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簽 署 的 聯 合 國 憲 章 第 六 十 一 條 修 正 案 的 生 效 議 定 書 

204.
一 九 七 八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簽 署 的 國 際 通 信  星 組 織 特 權 、 免 除 和 豁 免 議 定 書 

205.
一 九 六 七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簽 署 的 拉 丁 美 洲 和 加 勒 比 禁 止 核 武 器 條 約 第 二 附 加 議 定 書 

206.
一 九 八 一 年 四 月 十 日 簽 署 的 日 內 瓦 禁 止 或 限 制 使 用 某 些 可 被 認 為 具 有 過 份 傷 害 力 或 濫 殺 濫 傷 作 用 的 常 規 武 器 公 約 及 議 定 書 

207.
一 九 七 七 年 六 月 八 日 簽 署 的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日 內 瓦 四 公 約 關 於 保 護 國 際 性 武 裝 衝 突 受 害 者 的 附 加 議 定 書 

208.
一 九 七 七 年 六 月 八 日 簽 署 的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日 內 瓦 四 公 約 關 於 保 護 非 國 際 性 武 裝 衝 突 受 害 者 的 附 加 議 定 書 

209.
一 九 八 六 年 八 月 八 日 簽 署 的 南 太 平 洋 無 核 區 條 約 第 二 和 第 三 號 附 加 議 定 書 

210.
一 九 八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簽 署 的 聯 合 國 海 洋 法 公 約 

211.
一 九 五 九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簽 署 的 南 極 條 約 

( 中 英 聯 合 聲 明 第 156條 ／ 基 本 法 第 39條 訂 明 這 兩 條 公 約 的 條 文 繼 續 適 用 於 香 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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